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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
委任監事會主席 

 
 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監事會（「監事會」）已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

召開會議並形成決議，同意委任曹國強先生（「曹先生」）擔任本行第四屆監事會主

席，任期至第四屆監事會屆滿時止。 

 
曹先生的詳細資料如下： 
 
曹國強先生，51 歲，中國國籍，無境外永久居留權 
 
曹先生爲高級經濟師，持有湖南財經學院貨幣銀行學學士學位與陝西財經學院貨幣銀

行學碩士學位。1988 年 7 月至 1992 年 6 月，曹先生曾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陝西省分行

計劃資金處，歷任副主任科員、副處長。1992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，曹先生歷任招商
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計劃資金部總經理助理，招銀典當公司董事、副總經理（主持工

作），深圳士必達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，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管理部計劃資

金部總經理，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行計劃資金部副總經理和總經理。2005 年 4 月

至 2006 年 4 月，曹先生任本行計劃財務部總經理。曹先生於 2006 年 4 月至 2010 年 3

月擔任本行行長助理，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10 月擔任本行副行長。自 2009 年 10 月

起，曹先生同時擔任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、中信銀行（國際）有限公司董

事。自 2015 年 4 月起，曹先生在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掛職，任財務部總經理。 
 
曹先生確認，除上文披露者外，(1)彼並無在本行或本行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，

在過去三年未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或監事職位；(2)彼與本行或本行任何附

屬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概無關連；以及(3)

截至本公告日，彼並無本行股份中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之任何權

益。 
 
此外，曹先生確認，概無其他資料有關其獲委任之事宜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



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51(2)(h)至(v)條予以披露，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須知會本行股東。 
 
曹先生擔任監事會主席期間，將執行本行 2014 年度股東大會通過的第四屆監事會監

事津貼政策，不領取監事津貼，但將根據其與本行簽訂的服務合同取得相應報酬，包

括工資、獎金、津貼、補貼、職工福利費和各項保險金、住房公積金及年金。曹先生

將與本行簽署服務合同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  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常振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 
 

中國●北京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及孫德順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常振明先生、朱小黃先生及張
小衛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哲平先生、吳小慶女士、王聯章先生和袁明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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